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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规定 

1.1 一般要求 

1.1.1 本指南适用于使用轮缘推进装置作为主推进或者侧推的内河及海上船舶的

审图及检验。 

1.1.2 轮缘推进装置除应满足本指南要求外，还应根据其所在船舶的特性和航行

区域符合 CCS 相应规范的适用规定。 

1.1.3 轮缘推进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强度、能力和必需的支持系统，以便为船舶在

所有操作工况下提供有效的推力和转向控制。 

1.1.4 当用作船舶的主推进时，一般应至少设有两套推进装置。如仅设有单套推

进装置时，应设有两套独立的推进电机及转向动力设备（如适用），以确保推进

装置的整体有效性。 

1.1.5 轮缘推进装置的设计和布置应符合其预定的使用环境条件要求。 

1.1.6 轮缘推进装置零件材料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或公认标准的有关

规定。 

1.1.7 对于装配有符合本指南要求的轮缘推进装置作为主推进且申请入级检验的

船舶，可授予轮缘推进装置附加标志 Rim-driven Thruster。 

1.2 定义 

1.2.1 轮缘推进装置 

轮缘推进装置（Rim-driven Thruster）系指采用集成电机技术，取消传统的

机械传动轴系，将轮缘驱动电机与螺旋桨、轴承等部件进行集成一体化设计制造

的推进装置。 

轮缘推进装置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其他机构组合使用，包括：与全回

转机构组合形成全回转式轮缘推进装置；与翘摆式机构组合形成翘摆式轮缘推进

装置；与升降机构组合形成升降式轮缘推进装置；与舵轴组合形成摆舵式轮缘推

进装置。轮缘推进装置可以做主推进也可以用于侧推；可以含桨毂、不含桨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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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级、对转等多种型式。 

全回转式的轮缘推进装置共包括桨叶、旋转环、推进电机、轴承、导流罩壳、

转向电机、转向齿轮、立柱、导电滑环、安装基座和控制系统等几部分构成，其

基本构造示意图如图 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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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桨叶；2、桨毂；3、旋转环；4、电机转子；5、电机定子；6、轴承；7、导流罩壳；

8、立柱；9、安装基座；10、转向电机；11、导电滑环；12、主控制箱；13、转向控制箱 

图 1.2.1：全回转式轮缘推进装置基本构造示意图 

1.3 图纸资料 

1.3.1 船舶审图除现有规范要求外，还需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1） 轮缘推进装置布置图； 

（2） 轮缘推进装置基座的承重和支撑构件强度计算书； 

1.3.2 产品审图需提交的图纸资料： 

（1） 产品主要性能规格（如图纸中已包含此内容可不单独提交）； 

（2） 总装配图； 

（3） 主要零部件图（如导流罩壳、桨叶、推进电机、轴承、转向电机及

控制系统、转向齿轮、立柱、密封装置布置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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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机及控制装置、监测报警部分送审图纸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4 篇第 3 章第 2 节和第 7 篇第 2 章第 6 节图纸资料相关要求； 

（5） 计算书（轴承承载、桨叶强度、通过电机定子与转子的冷却水流量、

采用缩放模型的等效计算书（如适用）、所有关键传力构件强度计算书，包括导

流罩壳、旋转环、转向齿轮、立柱等）； 

（6） 验收标准； 

（7） 主要零部件理化性能一览表（如图纸中已包含此内容可不单独提交）； 

（8） 原型试验大纲（如适用）； 

（9） 出厂试验大纲； 

（10） 产品说明书。 

2 功能构造 

2.1 桨叶 

2.1.1 一般要求 

（1）螺旋桨桨叶应作表面质量和尺寸偏差检查，桨叶表面质量和尺寸偏差

应满足《GB/T 12916 船用金属螺旋桨技术条件》相关要求； 

（2）螺旋桨桨叶应进行称重试验，桨叶、旋转环及电机转子应进行整体静

平衡试验，转速 500r/min 以上的推进装置应进行桨叶、旋转环及电机转子整体

动平衡试验。静平衡等级应满足《GB/T 12916 船用金属螺旋桨技术条件》相关

要求，动平衡等级满足 ISO-1940 中 G6.3 要求； 

（3）需要对螺旋桨桨叶进行屈服强度和疲劳强度校核。 

2.1.2 屈服强度校核 

（1）屈服强度校核一般应基于应力分析方法，如有限元强度分析。校核工

况应包含船舶使用该推进装置的极限航行工况。对于主推进装置来说，校核工况

一般应包括推进装置以额定功率全速正车、全速倒车和紧急制动等工况，其中紧

急制动为船舶以最大营运前进航速下，螺旋桨以全速倒车的航行工况。对于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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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来说，校核工况能够满足船舶低速航行及靠离泊的需求。桨叶强度校核的安

全系数不小于 6； 

（2）有限元强度计算报告中应包括载荷出处（试验结果或者 CFD 计算结果

等）、有限元强度分析模型图及其说明、计算结果（包括变形图、应力云图等），

以及采用应力衡准的说明； 

（3）对计算中所使用的数据和方法，必要时可要求提供相关试验结果或使

用经验等支持材料。 

2.1.3 疲劳强度校核 

疲劳分析应采用业界公认方法，疲劳强度计算报告中应包括基于疲劳评估的

载荷、疲劳评估方法、疲劳评估结果，以及采用的疲劳接受衡准的说明。疲劳强

度校核区域应至少包括但不限于桨叶根部、随边中部及最大交变应力区。 

2.1.4 螺旋桨桨叶的安装 

（1）螺旋桨桨叶应可靠地固定在旋转环上，应设置可靠的防止松动及防蚀

措施。对于焊接螺旋桨，焊接材料、焊接工艺、焊接坡口、预热及后处理应提交

本社认可，焊接结构的无损检测应满足 A 区要求； 

（2）螺旋桨桨叶与旋转环交界处应光滑过渡，不应有凸肩或圆角。 

2.2 轴承 

2.2.1 水润滑轴承 

（1）水润滑轴承摩擦副选用的材料基本性能以及环境适应性应满足轴承设计要

求，材料性能应通过 CCS 进行试验见证或取得相应的产品证书。 

（2）水润滑轴承结构设计，应在额定工况下在摩擦副形成完整的润滑水膜，并

能有效散热，避免出现无水润滑或干摩擦； 

（3）水润滑轴承应根据船舶实际航行水域环境，磨损率满足推进装置设计要求。 

2.2.2 磁推力轴承 

（1）如有磁推力轴承配合使用时，磁推力轴承和水润滑推力轴承的总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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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满足各工况下推进装置的使用要求； 

（2）磁推力轴承结构设计应能有效散热，轴承工作温度上限不应超过磁性

材料的退磁温度。 

2.2.3 油润滑轴承 

（1）带桨毂结构轮缘推进装置可采用油润滑轴承。油润滑轴承的性能应满

足推进装置的设计使用要求； 

（2）油润滑轴承密封装置静态泄漏量为 0，密封装置的动态泄漏量、磨损

量和可靠性应满足推进装置的设计使用要求； 

（3）需对油润滑轴承运行状况有且不限于温度等状态参数进行监测，报警。 

2.3 旋转环及桨毂 

2.3.1 旋转环强度应能满足推进装置极限航行工况使用要求，并进行相应的强度

校核，强度校核安全系数不小于 6。 

2.3.2 对于装配桨毂的轮缘推进装置，桨毂强度应能够有效传递推力并满足支撑

推进装置桨叶和转子重量的要求。 

2.4 导流罩壳及基座 

2.4.1 推进装置导流罩壳应有足够的强度，能够有效传递推力并保护推进装置受

到异常冲击，导流罩壳结构应满足下述要求： 

（1）内壳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21.45 1t kb V         mm 

式中： V ——航速； 

  α ——导流罩壳最小内径 Dh 与导流罩壳长度 lh 之比，即 /h hD l  ； 

  b ——内壳板支承框架的短边长度，m； 

  k ——系数，根据 a/b 的比值按表 2.5.1 选取，其中 a 为内壳板支承框

架的长边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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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系数 k 

a/b 1.0 1.1 1.2 1.3 1.4 

k 0.048 0.055 0.063 0.069 0.075 

a/b 1.5 1.6 1.7 1.8 1.9 

k 0.081 0.086 0.091 0.095 0.099 

a/b 2.0 3.0 4.0 ≥5.0  

k 0.102 0.119 0.124 0.125  

（2）导流罩壳外壳板厚度应不小于内壳板厚度的 0.8 倍； 

（3）导流罩壳内壳板的中部应设置加强环，加强环厚度应不小于内壳板厚

度的 2 倍。加强环材料可用铸钢或厚钢板制成，该加强环亦可用不锈钢制成或表

面铺设不锈钢板； 

（4）导流罩壳板内需用纵向隔板和环状隔板加强。隔板应均匀设置，环状

隔板的设置对固定导流罩应不少于一道，对转动导流罩应不少于两道。隔板厚度

应不小于导流罩外壳板的厚度，隔板上应有开孔。 

2.4.2 推进装置穿过船体结构处应设有密封装置，以防海水进入船中。推进装置

安装基座一般应适当设置与船体结构相连的支撑构件。基座的承重和支撑构件应

按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8 篇第 15 章第 3 节的适用要求进行强度校

核。 

2.5 推进电机 

2.5.1 供电、控制和保护 

（1）推进装置供电、控制和保护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8 篇第 15

章第 2 节相关适用要求； 

（2）对于对转形式的轮缘推进装置，每一推进电机都应视作独立的电机，

满足相应的控制及保护要求。 

2.5.2 电机性能 

推进电机的温升、过载及短路等性能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4 篇第

3 章第 2 节及第 8 篇第 15 章第 2 节中相关适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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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电机外壳防护 

推进电机外壳防护型式，应符合 IEC60529 的规定。防护等级应满足 IP 68

要求。 

2.5.4 导电滑环（如有） 

导电滑环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8 篇第 15 章第 2 节中有关导电滑

环的适用要求。 

2.6 转向系统（如有） 

2.6.1 一般要求 

（1）使用全回转式轮缘推进装置的海上航行船舶，转向系统应满足 CCS《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13 章第 1 节中有关操舵装置的适用要求； 

（2）使用全回转式轮缘推进装置的内河航行船舶，其转向系统应满足《钢

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第 9 章第 1 节中有关操舵装置的适用要求。 

2.6.2 基本性能 

每套转向系统都能满足有关主转向装置的性能要求，且： 

（1）在客船上，当任一台动力设备不能运转时，每套转向系统应仍能按主

转向装置的要求来操纵船舶方向控制系统； 

（2）在货船上，当所有动力设备都运转时，每套转向系统应能按主转向装

置的要求操纵船舶方向控制系统； 

（3）每套转向系统应布置成当其管系或 1 台动力设备发生单一故障时，船

舶转向能力能够保持或迅速恢复。 

（4）转向系统的转向时间应根据船舶的航行水域满足主管机关的有关要求。 

2.6.3 供电 

（1）海上航行船舶采用双套或多套配置的推进装置，每套转向系统的电源

及线路敷设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13 章第 1 节 13.1.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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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航行于急流航段或通过三峡大坝的内河船舶，其应急能源设置应

满足《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第 9 章 9.1.6 的要求。 

2.6.4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减少由于电磁能量所产生的干扰，从而保证转向系

统装船后在船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 

2.6.5 转向齿轮能够满足推进装置在极限航行工况下的旋转要求，并提供相应的

齿轮承载能力计算书。 

2.6.6 推进装置发生故障时，转向系统至少应有保持当前舵位的能力。 

2.7 监测报警 

2.7.1 轮缘推进装置应在驾驶室、舵机舱或舵桨舱附近设置舵角（如适用）、转速

的监测。 

2.7.2 应自动监测可能导致推进及转向系统性能降低或失效的大多数可能发生的

故障，监测和报警项目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8 篇第 15 章 15.2.11 适用

要求。对于 50kW 及以上的电动机，下列报警项目应特别设置： 

（1）电动机绝缘报警； 

（2）轴承温升报警； 

（3）报警和监测系统电源故障。 

（4）对于 1000kW 及以上的推进装置，应设置定子防护层厚度监测及报警。 

3 侧推装置要求 

3.1 一般要求 

3.1.1 当轮缘装置用作船舶侧推装置时，应满足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11 章 11.3.8 中有关侧推装置的适用要求。 

3.1.2 对下列故障应在驾驶室和监控室（如设有时）均设有单项或组合报警指示： 

（1）推进装置电源故障； 

（2）电动机温升、超速、过载、绝缘及短路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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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轴承温升报警； 

（4）报警和监测系统电源故障。 

3.1.3 下列项目应在驾驶室设有单项指示： 

（1）螺旋桨推力方向和转速。 

4 产品检验 

4.1 一般要求 

轮缘推进装置产品检验除应满足本章要求外，还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1 篇第 3 章的相关适用要求。 

4.1.1 检验模式要求 

（1）图纸审查批准后，开展单件/单批检验； 

（2）推进电机、转向系统应按照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

进行试验。 

4.1.2 主推进装置持证要求 

下列部件（如有）应持有 CCS 证书或按照本指南要求进行检验： 

桨叶、导流罩壳、轴承、旋转环、推进电机、转向电机、转向齿轮、导电滑

环、变频器及电机控制系统。 

4.1.3 侧推进装置持证要求 

下列部件（如有）应持有 CCS 证书或按照本指南要求进行检验： 

桨叶、轴承、旋转环、推进电机、变频器及电机控制系统。 

4.2 材料与焊接 

4.2.1 轮缘推进装置中的产品原材料及主要零部件（桨叶、旋转环、立柱（如有）、

转向齿轮（如有）和导流罩壳（如有））应按照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进行材

料试验和无损探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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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轮缘推进装置中的主要焊接结构件的焊接工艺，应按照 CCS《材料与焊接

规范》中的相关要求进行焊接工艺评定，焊接结构的疲劳性能达到可接受的标准。 

4.3 检验试验要求 

4.3.1 主要材料和主要零部件（桨叶、旋转环、导流罩壳（如有）、轴承、推进电

机、转向齿轮（如有）、导电滑环（如有）、变频器及电机控制系统）应按照本指

南及相应规范的要求进行检验和试验，或持有相应的证书。 

4.3.2 轮缘推进装置检验包括图纸审查、原型/型式试验以及对最终产品制造过程

中的资料审查和试验。 

4.3.3 制造过程中的资料审查和试验主要包括材料试验、主要零部件的探伤、桨

叶称重试验、静平衡或动平衡试验、不锈钢晶间腐蚀试验、零部件的焊接、装配

质量检查、焊接结构的疲劳性能试验。 

4.3.4 对新设计在某特定功率范围内的首制产品应按批准的试验大纲进行原型试

验。试验应至少包含以下表 4.3.4.1 列举的试验项目。推进装置首制产品的特定

功率认定范围可参照表 4.3.4.2。 

表 4.3.4.1：特定功率首制产品试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检查 批准的图纸及技术文件 批准的图纸及技术文件 

2 尺寸检查 批准的图纸及技术文件 批准的图纸及技术文件 

3 绝缘电阻测量 “规范”
①
第 4 篇 3.2.9.6 “规范”第 4 篇 3.2.9.6 

4 绕组电阻测量 技术条件 “规范”第 4 篇 3.2.9.7 

5 过载/过流试验 “规范”第 4 篇 3.2.5.1 “规范”第 4 篇 3.2.5.1 

6 超速试验 IEC60034-1 第 8.5 条 IEC60034-1 第 8.5 条 

7 耐压试验 IEC60034-1 第 8.1 条 IEC60034-1 第 8.1 条 

IEC60034-15 IEC60034-15（对高压电动机） 

8 空载试验 “规范”第 4 篇 3.2.9.14 “规范”第 4 篇 3.2.9.14 

9 轴承检查 本技术要求 2.2 可结合耐久性试验进行 

10 负载试验和温升测量 “规范”第 4 篇 3.2.3.1 IEC60034-1 第 7 条 

11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②

 IEC60034-5 IEC60034-5 

12 能源波动试验③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

试验指南》第 2.4 条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

指南》第 2.4 条 

13 耐久性试验 本指南要求 4.3.8 本指南要求 4.3.8 

14 功能效用试验 本指南要求 4.3.9 本指南要求 4.3.8 

① 本表中的“规范”是指《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② 试验水深应根据推进器使用环境的水深要求而定，一般应不少于 5m，或试验水压不低于 0.05MPa。 

③ 如制造厂条件限制，可结合船上电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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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2：首制造产品认定的功率范围 

序号 机座号 额定功率 kW 功率范围 kW 

1.  150 1.5 0.5-1.5 

2.  200 6 3-6 

3.  260 15 4-15 

4.  330 30 10-30 

5.  450 50 20-50 

6.  600 90 35-90 

7.  700 150 60-150 

8.  900 200 80-200 

9.  1000 245 100-245 

10.  1300 390 120-390 

11.  1500 500 230-500 

12.  1700 900 300-900 

13.  2000 1500 300-1500 

14.  2200 2000 300-2000 

15.  2500 2500 300-2500 

16.  2800 3000 500-3000 

17.  3200 3500 800-3500 

18.  3600 4000 1200-4000 

19.  4000 5000 1500-5000 

20.  4500 6000 1500-6000 

4.3.5 单件/单批检验试验项目至少应包含如下项目： 

（1）外观检查； 

（2）尺寸检查； 

（3）绝缘电阻测量； 

（4）绕组电阻测量； 

（5）耐压试验； 

（6）空载试验； 

（7）负载试验； 

（8）功能效用试验。 

4.3.6 尺寸检查 

尺寸检查需根据批准的图纸或者技术文件，检查项目应至少包含：安装间隙、电

气间隙、爬电距离、轴承间隙、舵角零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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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空载试验 

空载运转时在设计转速下推进装置应平稳运转 30min，无明显振动，无异响杂音。 

4.3.8 负载试验 

推进装置以额定功率对应的转速平稳运转 2h，各系统正常工作，无报警，无异

常振动、噪音、磨损。对于较大功率的产品，如果有必要，可以采用部分功率的负载

试验，上船安装后进行额定功率实船试验。 

4.3.9 耐久性试验 

新型号研制时需做耐久性试验给予鉴定。耐久性试验应在推进装置实际航行环境

的最恶劣水质下，按照推进装置额定功率连续运行时间不小于 200h。各系统正常工

作，无报警，无异常振动、噪音和变形，轴承磨损率满足推进装置设计要求，拆解检

查各主要零部件合格。 

对于 200kW 以上的推进装置，耐久性试验可采用缩放模型的方式进行。采用缩

放模型时，和实际产品相比，缩放模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产品结构相同：即缩放模型必须和实际产品具有相同的结构形式； 

（2）轴承表面线速度相同或更高：缩放模型的轴承副线速度必须大于或等于实

际产品轴承副表面的线速度； 

（3）轴承表面比压相同或更高：缩放模型的轴承副比压必须和大于或等于实际

产品轴承副表面的比压； 

（4）轴承表面单位面积的冷却水流量相同或更低：流经缩放模型的轴承副表面

单位面积的冷却水计算流量必须与实际产品的轴承副表面单位面积的冷却水计算流

量相同，或更低。 

4.3.10 功能效用试验 

试验项目为推进装置功能试验。转向电机如无型式认可证书，则应随控制系统一

起进行型式试验。功能效用试验项目如下： 

（1）起停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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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向和推进控制试验； 

（3）控制转换试验； 

（4）模拟报警功能试验； 

（5）转向指示器独立性试验； 

（6）升降/外摆试验（如适用）。 

5 建造检验 

5.1 系泊试验 

5.1.1 应在船舶下水主机调试完毕后进行试验，推进装置应运转平稳，各系统（包

括电气控制、监测和报警）工作正常，并进行报警功能模拟测试。系泊试验应至

少包含以下试验内容： 

推进控制系统的调速试验和系泊推力试验：将推进装置调至额定转速，观测推进

装置的电流、电机绕组温升和轴承温升，运行一段时间至电机绕组温升和轴承温升不

再持续上升为止，记录对应的电流、电机和轴承温度。 

5.2 航行试验 

5.2.1 按照批准的船舶航行试验大纲进行试验，满足设计指标要求，各系统工作

正常。航行试验应至少包含以下试验内容： 

（1）航行负荷试验：测试推进装置在各种负荷工况下运行的电机绕组温度和轴

承温度稳定的最高值。每种工况点运行时间不应少于 30min，记录下各工况点下

的绕组温升和轴承温升。 

6 建造后检验 

6.1 年度检验项目 

6.1.1 外观检查，确认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6.1.2 应检查和试验轮缘推进装置转向系统及其有关设备和控制的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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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应确认转向系统所要求的各种报警装置的运行令人满意。 

6.1.4 应检查和试验导电滑环的基本性能和运行状况。 

6.2 中间检验项目 

6.2.1 同 6.1 所列年度检验项目。 

6.3 特别检验项目 

6.3.1 除应检验 6.1 所列项目外，还应对下列适用项目进行检查： 

（1）推进装置的旋转环和轴承； 

（2）转向系统； 

（3）桨叶应作表面裂纹检测； 

（4）拆开推进装置，检查水润滑轴承和电机内表面。 

6.4 坞内检验项目 

6.4.1 轮缘推进装置应进行外部检查，重点是桨叶、旋转环、轴承等。轴承应按

照设计的要求的磨损量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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